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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市陕州区人民政府

关于调整惠民殡葬政策免除基本殡葬服务费的

通 知

三陕政规 〔

2025

〕

1

号

各乡 （镇） 人民政府、 甘棠街道办事处， 区直各单位：

为持续深入整治殡葬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进一步落实惠民殡葬政策，

切实减轻人民群众负担， 根据 《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河南省推进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殡葬新风实施方案〉 的通知》 （豫办 〔

2019

〕

18

号）、

《中共三门峡市委办公室三门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三门峡市推进移风易俗倡

树文明殡葬新风实施方案〉 的通知》 （三办 〔

2020

〕

2

号） 和 《中共陕州区委办公室陕

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陕州区推进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殡葬新风实施方案〉 的通

知》 （三陕办 〔

2020

〕

3

号） 精神， 经研究， 决定从即日起， 调整我区惠民殡葬政策免

除基本殡葬服务费。 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 适用对象

在三门峡市社会事务服务中心 （三门峡市殡仪馆） 办理殡仪服务及火化事宜的下列

人员

:

（一） 户籍在陕州区的城乡所有居民；

（二） 在陕州区内缴纳

1

年以上社会保险费的务工人员；

（三） 驻陕部队现役军人；

（四） 陕州区域内的在校生；

（五） 出生后尚未登记户口的婴儿；

（六） 社会福利机构收养的人员；

（七） 在陕州区党政机关、 企事业单位工作的人员；

（八） 经公安机关确认的无名、 无主遗体；

规范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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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其他符合条件可免除基本殡葬服务费的人员。

二、 补助项目和标准

每具遗体火化补助七项基本殡葬服务费， 共计

1200

元， 包括：

（一） 遗体接运费

350

元 （在陕州区境内）；

（二） 火化费

280

元；

（三） 遗体基本冷 （冻） 藏存放费 （最长不超过

3

日）

150

元；

（四） 遗体内抬费

50

元；

（五） 可降解骨灰盒

200

元；

（六） 消毒费

80

元；

（七） 骨灰寄存费 （最长期限

1

年）

90

元。

三、 办理程序

凡符合享受免除基本殡葬服务费条件的人员亡故后， 由丧事承办人持本人身份证

及逝者的死亡证明、 户口本、 身份证、 所在单位或村 （社区） 证明， 填写 《陕州区免

除基本殡葬服务费申请表》 （见附件）， 直接在三门峡市社会事务服务中心 （三门峡市

殡仪馆） 办理相关手续

,�

在结算费用时直接减免规定补助范围内实际发生的基本殡葬

费用。

四、 经费保障

区财政部门按照当年实际应该负担的金额拨付资金， 保障基本惠民殡葬政策的

实施。

五、 工作要求

（一） 加强监督管理。 区民政部门作为实施惠民殡葬政策的主管部门， 应加强政策

指导和日常监管， 切实做好惠民殡葬政策的落实工作， 建立内部督查机制， 定期进行监

督检查。

（二） 加大宣传力度。 各乡镇 （街道）、 区直各单位要通过网络、 微信公众号、 广告

版面、 流动广播等渠道广泛宣传， 教育引导全区党员干部群众破除大操大办、 铺张浪

费、 封建迷信的陈规陋习， 确保惠民殡葬政策家喻户晓、 深入人心。

（三） 严厉打击违法。 对申请人通过隐瞒、 伪造等手段骗取免除费用及相关部门出

具虚假证明等行为， 依法依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并追缴相关费用。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此前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 以本通知为准。 本通知未

规范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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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事项， 按原政策执行。

附件： 陕州区免除基本殡葬服务费申请表

三门峡市陕州区人民政府

2025

年

2

月

20

日

规范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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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者姓名 性别 终年

身份证号

家庭住址

工作单位

申请人姓名 与逝者关系 联系电话

����

以上信息准确无误， 保证执行殡葬有关法律法规政策， 否则自愿承担

免除费用。

申请人：

����

三门峡市社会

事务服务中心

意见 （盖章）

经办人：

电 话：

年 月 日

附 件

陕州区免除基本殡葬服务费申请表

备注： 本表一式二份， 区民政部门及财政部门各存一份。

规范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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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市人民政府

关于表扬第六批专精特新 “小巨人” 企业和

2024年度第二批河南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

通 报

三政 〔

2025

〕

2

号

各县 （市、 区） 人民政府，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经济开发区、 现代服务业开发区管理委

员会， 市人民政府各部门：

2024

年， 全市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论述， 认真贯彻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重要改革部署， 全面落实中央、 省委、 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持

续壮大工业经济， 加快打造产业强市， 形成了专精特新企业梯度培育的工作格局， 为我

市工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为激励先进， 市人民政府决定， 对入选第六批专精

特新 “小巨人” 企业的易事特储能科技有限公司， 以及获得

2024

年度第二批河南省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称号的义马金裕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等

23

家企业予以通报表扬 （名单附后）。

希望受到表扬的企业珍惜荣誉、 再接再厉， 为推动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再立新功、

再创佳绩。 全市广大中小企业要以先进为榜样， 锐意进取、 真抓实干， 立足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 融入新发展格局， 不断增强自身综合竞争力。 各级、 各部门要持之以

恒抓好专精特新企业培育， 进一步强化政策落实、 提升服务效能、 营造良好环境， 全面

激活中小企业的创新动力与发展潜能， 为现代化三门峡建设行稳致远贡献力量！

三门峡市人民政府

2025

年

2

月

20

日

市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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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六批专精特新 “小巨人” 企业

易事特储能科技有限公司

市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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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4年度第二批河南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义马金裕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金马重机义马金新煤机修造有限公司

渑池县智凯新材料有限公司

河南长城特耐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河南仰韶彩陶有限公司

三门峡升力新材料有限公司

渑池县坤基新型墙材有限公司

渑池县瑞德机械有限公司

三门峡中原量仪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富达精工电气有限公司

河南大盛钢筘有限公司

三门峡鸿瑞牧业有限公司

灵宝市长宏井巷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豫轴众志精密轴承有限公司

灵宝市宝一讯电子有限公司

灵宝市海洲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

卢氏县中康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河南新能硅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圣玛斯科技有限公司

卢氏源通瑞邦热力有限公司

中国黄金集团三门峡中原金银制品有限公司

河南三泰高温新材料有限公司

河南凯利鑫电力科技有限公司

市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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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市人民政府

关于调整第四届三门峡仲裁委员会组成人员的

通 知

三政 〔

2025

〕

4

号

各县 （市、 区） 人民政府、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经济开发区、 现代服务业开发区管理委

员会， 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 有关规定， 结合工作需要和人事变动情况， 市政府

决定对第四届三门峡仲裁委员会组成人员作如下调整：

一、 聘任员三喜、 苏占云、 李红伟、 苏璇为第四届三门峡仲裁委员会副主任， 聘任

赵军生、 费新伟、 闫斌、 陈胜强为第四届三门峡仲裁委员会委员， 聘任秦晓锋为第四届

三门峡仲裁委员会秘书长。

二、 原聘任的第四届三门峡仲裁委员会副主任张龙治、 范社民， 委员刘同会， 委员

兼秘书长许江涛同时解聘。

附件： 第四届三门峡仲裁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三门峡市人民政府

2025

年

2

月

26

日

市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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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第四届三门峡仲裁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主 任： 李红念 （市人大常委会一级巡视员）

副主任： 员三喜 （市司法局局长）

苏占云 （市委统战部副部长、 市工商联党组书记）

李红伟 （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苏 璇 （市司法局副局长）

委 员： 王 锋 （市政协副主席、 供销社主任）

曹德全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总规划师）

赵军生 （市政府国资委二级调研员）

费新伟 （市贸促会会长）

郭胜利 （市律师协会名誉会长）

闫 斌 （河南言东方律师事务所主任）

强 力 （西北政法大学金融与法律研究院院长、 教授）

张嘉军 （郑州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教授）

陈胜强 （河南大学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

秘书长： 秦晓锋

市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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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调整三门峡市人民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

成员的通知

三政办文 〔

2025

〕

3

号

各县 （市、 区） 人民政府，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经济开发区、 现代服务业开发区管理委

员会， 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

根据工作需要和人事变动情况， 市政府决定对三门峡市人民政府食品安全委员会成

员进行调整。 现通知如下：

主 任： 徐相锋 （市长）

副主任： 孙淑芳 （市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 常务副市长）

秦迎军 （副市长）

杨红忠 （副市长）

吕大伟 （市政府秘书长）

成 员： 权振国 （市政府副秘书长、 市政府办公室主任）

张红谱 （市政府副秘书长、 市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 市信访局局长）

贾 辉 （市政府副秘书长、 市教育局局长）

谢正刚 （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郭军文 （市委网信办主任）

倪爱武 （市委编办主任）

乔灵军 （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杜广山 （市政府办公室三级调研员）

杨东克 （市发展改革委主任）

张坤士 （市科技局局长）

薛蒲生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

市政府办公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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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鹏起 （市民族宗教局局长）

张恩义 （市公安局副局长）

李立明 （市民政局局长）

员三喜 （市司法局局长）

翟海燕 （市财政局局长）

李 勇 （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局长）

杨伟兵 （市林业局局长）

孟繁昌 （市生态环境局局长）

乔建厚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局长）

徐红梅 （市城管局局长）

杨海让 （市交通运输局局长）

何耀武 （市农业农村局局长）

张 华 （市商务局局长）

毋慧芳 （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局长）

张建军 （市卫生健康委主任）

贾立耘 （市市场监管局局长）

席伟林 （市机关事务中心主任）

王东春 （市供销社党组书记）

陈 斌 （三门峡海关关长）

李宝林 （市邮政管理局局长）

委员会下设办公室， 办公室设在市市场监管局， 承担委员会日常工作。 贾立耘同志

兼办公室主任， 胡红宝同志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三级高级主办） 任办公室常务副主任，

市教育局、 公安局、 农业农村局、 卫生健康委和三门峡海关分管负责同志任办公室副主

任。

三门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

年

2

月

25

日

市政府办公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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